
國家海洋研究院 115年全國兒童海洋繪畫— 

「海洋與生活（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）」比賽簡章 

壹、 活動宗旨 

海洋覆蓋地球廣大區域，是全球水資源與生命系統的重要基礎。人類長期利

用海域進行航運、漁撈與養殖等活動，海洋不僅支撐經濟運作，也提供關鍵的食

物與營養來源，並孕育大量與海洋相關的產業與就業機會。在生態層面，海洋透

過微小生物的光合作用，對維持大氣組成與氣候穩定具有關鍵影響，同時也能調

節部分溫室氣體，減緩環境變遷所帶來的衝擊。深層海域中蘊藏的自然資源，亦

對現代科技與未來發展具有潛在價值。我國地理環境與海洋密不可分，人民的生

活、生計與發展長期依賴海洋所提供的空間與資源。整體而言，海洋不僅是自然

環境的一部分，更是支撐人類社會運作與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。 

本院今年舉辦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以「海洋與生活（Hái-iûnn kap 

sing-ua̍h）」為主題，旨藉由全國家長與學童共同參與，爬梳生活中曾有的海洋記

憶，不論是海洋提供人類的營養、從事海洋工作及相關產業、對海洋休閒與運動

的熱愛、對海洋文化的喜愛、對海洋生態與科學的探索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一

同紀錄生活中與海洋有關的點滴，激發孩童們對海洋世界的無限好奇與熱情。透

過這次比賽的參與，不僅小朋友能發揮豐富想像力，更能與家長一同增加對海洋

的認識，瞭解海洋並不是屏障，而是與生活息息相關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

期待各位小小藝術家們用獨特的視角和豐富的創意，一起來探索海洋與生活

的關係。透過藝術創作，我們相信，每一幅作品都將成為海洋與生活連結的一個

縮影，激勵更多人關注與支持海洋政策，共同創作出屬於我們的海洋生活。 

貳、辦理單位 

指導單位：海洋委員會 

主辦單位：國家海洋研究院 

參、比賽主題 

以「海洋與生活 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」為主題，從繪畫中記錄生活中與海洋有

關的點滴，刻劃出海洋與生活連結的縮影，激勵更多人關注與支持海洋政策，共

同創作出屬於我們的海洋生活。 

肆、參賽辦法 

  一、參賽資格：全國在學或海外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小學生。 



  二、繳件方式：請先至本次線上報名官網(artcontest.namr.gov.tw)，填寫相關資料後

列印出報名條碼貼至圖畫後方，或直接張貼紙本報名表黏貼製圖畫後方

(擇一辦理)。115年 4 月 24日(五)前，將作品連同報名表，以郵寄方式寄

至：  80661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號 11樓  國家海洋研究院－ 「海

洋與生活 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」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工作小組收（以

郵戳為憑）。  

  三、作品規格： 

    (一)參賽作品請逕繪於八開圖畫紙(38 x 26公分)，主辦單位不另提供畫紙。 

    (二)創作方式不包含素描、剪貼、立體作品及電腦繪圖，以平面手繪為限。 

  四、競賽獎勵： 

    (一)國小高年級組：參賽者為國小 5、6 年級在學學生。 

       金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5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銀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3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銅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2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優選 5 名：獎金新臺幣 1 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佳作 20 名：獎狀乙紙。(視報名人數調整) 

    (二)國小中年級組：參賽者為國小 3、4 年級在學學生。 

       金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5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 

       銀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3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銅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2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優選 5 名：獎金新臺幣 1 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佳作 20 名：獎狀乙紙。(視報名人數調整) 

    (三)國小低年級組：參賽者為國小 1、2 年級在學學生。 

       金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5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銀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3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銅獎 1 名：獎金新臺幣 2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優選 5 名：獎金新臺幣 1仟元，獎狀乙紙。 

       佳作 20 名：獎狀乙紙。(視報名人數調整) 

(四)金、銀、銅與優選獲獎學生將於頒獎典禮後受邀參與本院所安排的海洋知性

活動，細節將會於得獎公告後另行通知。 

    (五)以上獲獎學生與學校將會獲得本年度得獎作品集一本。 

 

http://www.artcontest.namr.gov.tw/


 五、評審辦法： 

  (一)評審作業分為資格審查、複審及決審三個階段。 

  (二)資格審查：由主辦單位先就報名表資料完整性及作品規格是否符合規定進行   

       篩選。 

    (三)複審及決審：由 7 位評審委員組成評審小組，議定評審方式，依據公平、公正

原則，評定得獎作品。 

    (四)評審委員：由主辦單位聘請兒童繪畫、美術設計、視覺傳達、海洋活動、海洋

環境、海洋教育等相關領域專家。          

  (五)評審標準：主題相關性 30%、創意 50%、構圖與色彩表現 20%。 

 六、得獎名單公告： 

       得獎名單於 115年 5月下旬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及活動官網。  

 七、頒獎典禮： 

將另舉行頒獎儀式領取獎狀（得獎者如不克出席，可由受委託人代領，並

填寫附件 2 委託書；或由主辦單位將獎狀郵寄至得獎者就讀學校。），獎金一

律由主辦單位匯入得獎者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帳戶。 

 八、活動官網：https:// artcontest.namr.gov.tw 

伍、作業時程 

作業階段 預計時程 備註 

活動公告 115年 1月中旬  

報名繳交 
115年 4月 24日(五)前（郵戳為憑）繳交： 

繪畫作品 1份(作品背面黏貼報名條碼)。 

1. 請採用 8 開圖畫紙手工繪

製。 

2. 作品完成後請勿對摺，放入

B4 以上之信封，封面黏貼

報名專用寄送單。 

作品評選 115年 5月初  

得獎名單公布 115年 5月下旬 
公告於國家海洋研究院網站與

活動官網。 

得獎者繳交 

主辦單位通知期限前繳交: 

1. 領款收據 1份。 

2. 匯款存摺影本 1份。 

1. 領款收據於通知得獎時

E-MAIL予得獎者。 

2. 逾期未繳交或聯絡不到

者，視同放棄得獎資格。 

頒獎典禮 
將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並於國家海洋研究院

網站與活動官網上公告。 

委託書（附件 2，由受委託人出

席頒獎典禮前繳交，不克出席

者免）。 

陸、活動洽詢 : 

國家海洋研究院 07-3382097分機 263402(李小姐)、263408 (林先生)、263403(賴小

姐)。 

http://www.artcontest.namr.gov.tw/


Email: namr263402@gmail.com 

柒、參賽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線上/紙本報名表資料請填寫完整，並於【願意遵守簡章內容及個人資料蒐集、

處理及利用】選項打勾；繪畫作品請於期限前郵寄正本至國家海洋研究院，以

影本、傳真、掃描檔及照片等繳交者，視為不合格，作品恕不列入評選。 

二、 每位參賽者以 1幅作品為限，且不得為共同創作。 

三、 作品可以水彩、蠟筆、版畫、水墨、彩色筆等各種繪畫方式表現，不需裝裱;勿

用素描、剪貼及電腦繪圖等方式參賽，亦不接受立體作品，如有上述情形者，

視為不合格，作品恕不列入評選。 

四、 勿於畫作內容中書寫文字、各種標章（環保標章、企業商標等）或可識別之個     

人資訊，僅以繪畫方式呈現。 

五、 參賽作品以未曾發表之原始創作為限，且不得以相同作品投稿不同競賽，並嚴

禁盜用他人作品參選，應遵守智慧財產權法相關規定，違者一律取消參賽或得

獎資格。如經原著作者發覺並提出異議時，除依法追回獎勵外，違反著作權之

法律責任由參賽者及其監護人自行負責。 

六、 作品寄送過程如有損毀，恕不負責，請小心包裝。 

七、 參賽之作品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還，送件前請自行備份留存。 

八、 參賽者不得以任何關係或理由，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讓與、買賣以行冒名頂替

參賽之實；違者經查證屬實將依法除名，追回獎金和獎狀，並公布姓名，其觸

犯法律應負之責自行承擔。 

九、 參賽作品一經公布得獎之後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 

十、 經評選出之得獎作品，主辦單位擁有典藏、展覽、出版、重製等之權利，並不

另支付使用費或權利金；另線上/紙本報名表中【參賽作品如未獲獎，仍同意授

權主辦機關取得其內容相關使用權】選項，參賽者可自行考量是否勾選同意，

勾選同意之作品將於活動官網公開展覽。 

十一、 參賽者係未成年人，參賽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；得獎獎金之領款收據亦應由

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填寫，另依《所得稅法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，得獎獎金

合併於其扶養人各類所得計算稅額。 

十二、 獎狀印製之資訊，均採用所繳交報名表所繕打內容，參賽者提供之資訊如有

誤繕，請立即向主辦單位反映。 

十三、 報名參賽即同意尊重評選規則及評選結果，針對評選結果不得有異議。 

mailto:namr263402@gmail.com


十四、 凡參賽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，活動簡章若有未盡事

宜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、修正、變更及取消活動之權利，並公告於國家

海洋研究院網站周知。 

捌、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說明： 

國家海洋研究院謹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 8 條規定告知下列

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

一、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，為保障參賽者的隱私權益，參賽者所提供予國家海洋研

究院之個人資料，受國家海洋研究院妥善維護並僅於「國家海洋研究院全國兒

童海洋繪畫比賽」資料管理、推廣與執行本院業務之合理範圍內使用。國家海

洋研究院將保護參賽者個人資料並避免損及其權益。 

二、 蒐集目的：「海洋與生活 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」國家海洋研究院全國兒童海洋

繪畫比賽報名、活動通知、領獎及成果發表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類別：含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通訊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

件及學校年級等資料。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參賽者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於活動起始日至活動結束後 1 年

止。 

五、 得獎人部分：所提供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僅作為領取獎項及申報使用；依據稅法

規定本資料最長保存 7 年，屆時銷毀，不移作他用。 

六、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國家海洋研究院所在地區執行業務所需，依中華民國法令

得合法傳輸個人資料之地區。 

七、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及方式：由國家海洋研究院委託之執行活動時必要相關人員

利用之，利用人員應依執行本活動作業所必要方式利用此個人資料。 



「海洋與生活 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」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 線上報

名表  

 

附件 1 【報名表】 

 



「海洋與生活 Hái-iûnn kap sing-ua̍h」全國兒童海洋繪畫比賽 

代領獎項委託書 

     

  委託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因不克出席頒獎典禮，茲委託（受託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持本委託書及得獎所需之相關證明文件，代為領取獎狀，如有虛

偽不實及任何紛爭，受託人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委託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通訊地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受委託人 (請攜帶身分證、印章)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與委託人關係：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 1 5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件 2 【委託書】 

 


